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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2              证券简称：青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2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解除表决权委托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股东解除表决权委托不触及要约收购。  

2、表决权委托解除后，股东杨建新先生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降至 5%以下。 

3、表决权委托解除后，股东柯维龙先生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恢复至 5%以上。 

4、表决权委托解除后，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收到公司股东杨建新先生、柯维龙先生的通知，获悉杨建新先生与柯维龙先生

于同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自协议生效之

日起杨建新先生拥有的对柯维龙先生持有 26,049,488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

自动解除。表决权委托解除后，杨建新先生拥有权益的股份降至 5%以下，柯维

龙先生拥有权益的股份恢复至 5%以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表决权委托事项概述 

柯维龙先生与杨建新先生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

约定柯维龙先生将其持有的 26,049,488 股股份的表决权、提名权（向上市公司提

名、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选的权利）、提案权授予杨建新先生行

使。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11 月 3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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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杨建新先生和柯维龙先生经协商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

之解除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自协议生效之日起，杨建新先生拥有的对柯维龙先

生持有 26,049,488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自动解除。上述协议于双方签署后生

效。 

三、本次解除表决权委托的原因及权益变动情况 

杨建新先生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至 2020 年 2 月 6 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6,512,1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0%，上述

减持后，杨建新先生直接持有的股份数量及通过表决权委托合计可支配上市公司

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低于上市公司股东山西广佳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详见公

司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0）。基于上述减持后杨建新先生不再是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经杨建新先生与柯维龙先生协商，双方自愿解除柯维龙先生持有公司

26,049,488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 

表决权委托解除后，杨建新先生可支配上市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变更为

22,820,000 股，与其持股数量一致，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42%，杨建新先生不

再是持股 5%以上股东。 

表决权委托解除后，柯维龙先生可支配上市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变更为

27,112,069 股，与其持股数量一致，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25%，柯维龙先生恢

复为持股 5%以上股东。 

本次表决权委托解除前后杨建新先生、柯维龙先生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表决权委托解除前 表决权委托解除后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拥有表决

权的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拥有表决

权的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柯维龙 27,112,069 5.25% 1,062,581 0.21% 27,112,069 5.25% 27,112,069 5.25% 

杨建新 22,820,000 4.42% 48,869,488 9.46% 22,820,000 4.42% 22,820,000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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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表决权委托解除后，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本次股东解除表决权委托，不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违反各自承诺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五、其它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次表决权委托解除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杨建新先生、柯维龙先生将按

规定分别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与本公告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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